
脯市始生产魏幼公散件

长春市安委办美于及时报送安全生产领域

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相关情况的通知

各县(市)区、开发区安委会,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‥

按照《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按时报送安全生产领域风险

隐患专项整治相关情况的通知》(吉安委办〔2022〕 159号)有关

要求和市安委印发的《全市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

方案》(长安委字〔2022〕 10号)工作部署,结合全市正在开展

的“安全生产百日攻坚”行动,请各县(市)区、开发区,市安

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定期报迭以下情况:

一、工作进展情况报告。 (一)本地重点行业领域基础情况。

包括但不限于重点行业领域(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运输

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)企业的数量、

在产、关停等基本数质量情况。 (二)落实省委、省政府,市委、

市政府决策部署情况゜包括但不限于会议部署、方案制定、具体

举措、阶段进展等。 (三)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゜包

括但不限于自查、督查风险隐患发现和整改情况`事故发生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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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处置等(要有数据支撑)。 (四)行业领域执法检查开展落实情

况。包括但不限于执法检查次数、行政处罚次数、金额,发现领

导干部失责问题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等情况。 (五)制度性成果

情况。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性法规、工作机制、政策、典型做法等。

(六)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 (七)存在问题和下步工作安排゜

二、报送执法检查方案。参照省安委办与省纪委监委联动办

法,市公安局、市建委、市房管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应急局在每次开展执法检查前,要将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

学品、烟花爆竹、燃气、建筑施工、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执法检

查的有关方案报市安委办,市安委办向市纪委监委报备゜每次检

查后,要将执法检查情况报市安委办,由市安委办报市纪委监委’

在执法检查中要特别注意发现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问题,并及时向

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相关问题线索。

三、严格按照时限报送。各县(市)区、开发区安委会及市

公安局、市建委、市房管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应急

局要每半月向市安委办报送一次阶段进展情况,由市安委办汇总

梳理后报送省安委办。同时,视情向市纪委监委报送゜请各县(市)

区、开发区,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明确一名此项工作的联络人,

便于及时推进工作。请于每月15日和月底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

12时前(第一次上报时间为8月30日,以后依次为9月14日、

9月29日、10月13日、10月28日、11月14曰、11月29曰),

以书面形式报迷当月上旬和下旬专项整治进展情况(具体参照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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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委办通知中的附件2、 3、 6报送)。于8月18日前报送联系人。

对报送内容不全、报送不及时的县(市)区、开发区和有关部门,

市安委办将向市纪委监委通报。联系人:方明,联系电话:

88777087,邮箱: xtc@163. como

附件‥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按时报送安全生产领域风险

隐患专项整治相关情况的通知

办公室


